海南农商银行人脸识别服务授权书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现授权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农商银行）在建立海南农商银行个人客户人脸识别信息库、人脸特征对比、人脸识别业务处理中，采集、使用、保存本人的身份证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人脸视频和照片、设备信息，以便通过人脸识别等身份验证方式向本人提供金融服务。
本人已确认知悉，海南农商银行的人脸采集、识别、登录等相关服务是指：
“人脸识别认证服务”是海南农商银行通过人脸信息比对方式来核验本人身份的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本人同意海南农商银行收集、分析、处理、留存及使用本人的人脸信息。

人脸识别身份认证过程会采集本人的身份证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人脸视频和照片、设备信息，以实现身份信息的比对核验，从而验证本人的身份。
三、在人脸识别时，基于核验本人的身份之处理目的和使用范围内，本人授权海南农商银行通过经具备合法资质的身份核验第三方合作机构查询及使用本人的人脸信息，授权海南农商银行将人脸信息发送至上述机构进行核验并接收验证结果。本人同意，海南农商银行与上述合作第三方可将本人人脸信息用于身份比对核验，不得将本人人脸信息挪作他用，二次转发。
四、当本人在小程序进行登陆、绑卡、信用卡申请、贷款申请、签约、用款、还款、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出于维护本人的账户安全、资金安全以及风险控制等原因，海南农商银行可能会要求通过人脸识别验证服务进行身份的核验。出于身份核验和风险防控的需要，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收集的人脸信息作为交易或操作凭证的一部分进行留存，保存期限为本授权书生效之日起至本人与海南农商银行最近一笔业务关系终结之日止，海南农商银行仅会在为满足适用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应对可能的争议解决（如诉讼）所必须时间内留存本人的人脸信息；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监管规范文件对客户个人信息资料有更长保存期限要求的，遵守其规定。如要撤销授权，可通过小程序操作或联系客服0898-96588。撤销后不影响已处理的人脸信息，海南农商银行仍提供基础服务。

五、本人在进行人脸识别认证时，理解并同意以下内容：
1.保持人脸识别过程由本人操作，其他人员需远离摄像头视频范围。
2.在使用人脸识别认证服务前，确认本人为中国公民并已通过实名认证。本人同意仅使用本人的人脸信息基于本人实名认证的账户而使用人脸识别验证服务。本人同意，在本人主动授权、法律法规明确允许的前提下，海南农商银行可将本人提供的人脸图像与法律法规允许或政府机关授权的机构所保存的本人的人脸图像进行比对核脸。
3.本人保证不会用任何非真人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相片，视频，3D打印模型、面具）代替真人进行认证，否则会造成本人无法完成认证。
4.系统显示“认证成功”的提示信息，即表示人脸识别认证通过。
5.因业务调整、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等原因，调整或暂停服务，客户可通过其他合法身份核验方式正常办理业务。如有疑问可咨询0898-96588。本授权书自本人在人脸识别功能中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海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脸识别服务授权书》”或开始人脸识别认证服务前点击“同意并开始人脸识别”按钮进入人脸识别页面时完成签署并正式生效。本授权书有效期至本人在海南农商银行对应小程序的全部业务终结之日止。
本人声明，知悉并理解本授权书条款的内容。
授权人：（签字）
                       日期： 
